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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：承办机构对大队法制机构审核意见和建议应当研究采纳；有异议的应当与法制机构协商沟通，经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，将双方意见一并报送单位领导处理。


议，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。继续调查、程序纠正的，承办科室调查、纠正后重新送审。





收到送审材料后，7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；案件复杂的，经单位领导批准可延长5个工作日。此期限不含补充材料、专家论证等期间。






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当天送达法制机构进行审核











大队对单位出壹万元以上罚款、个人处罚款贰仟元以上罚款应进行听证。








承办机构





 


法制机构





审核方式：以网上审核为主；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。








承办机构





决定：大队法制审核同意后，由承办机构提交单位领导集体讨论，签发后做出正式决定并办理。


执行：由承办机构负责执行并立卷归档，做好相关信息统计上报工作。


备案：按照《河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办法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



主要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的提出同意意见，事实定性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提出继续调查或者不予作出决定建议，适用法律不准、执法文书不规范提出改正建议，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。继续调查、程序纠正的，承办机构调查、纠正后重新送审。






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或者意见及其情况说明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代拟稿；相关证据资料；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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